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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意見及建議表 

(共兩頁) 

個人或機構名稱： 

行業︰☐    會計師    ☐  核數師    ☐    律師    ☐    銀行    ☐    保險公司   

            ☐  其他（請註明）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聯絡電話或電郵： 

保密聲明：如希望將意見或建議保密，請在方格內以號標示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 ☐ 

提交日期：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

 
意見及建議所針對的諮詢文本章節 意見/建議 

法案內容 

1.1  

最終母實體的界定/新增成為所得補充稅

A 組納稅人的規定 

 

 

 

1.2 

會計師或核數師通報義務及相關罰則 

 

 

 

1.3  

須履行補充義務的所得補充稅 A 組納稅

人的界定 

 

 

 

1.4 

補充義務及相關罰則 

 

 

 

1.5 

加入引用自動信息交換的規定 

 

 

 

1.6 至 1.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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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成為所得補充稅 A 組納稅人的規

定，將可課稅利潤在近三年平均由“達五

十萬元以上者＂改為“達二百萬元以上

者＂。 

1.9 

加入對豁免從在澳門特別行政區發行的

國家債券、地方政府債券、中央企業債券

所取得的利息，以及因買賣、被贖回或作

其他處置所取得的收益的所得補充稅的

規定。 

 

補充性行政法規內容 

2.1 

合併財務報表的跨國企業集團總收入指

定金額 

 

 

 

2.2 

用語的定義 

 

 

 

2.3  

最終母實體應具備的文件及信息範圍 

 

 

 

其他意見或建議︰ 

 

 

 

注意： 提出意見或建議時，可於上表內填寫或另行以紙張書寫。如屬後者，敬請按

章節內容提出意見或建議，以便分析和整理。 

 


